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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1_E4_BA_A4_E6_c46_544989.htm 在会计处理上，企业

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

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 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

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

或者前一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

入当期损益。货币性项目，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

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货币性项

目分为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货币性资产包括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等。货币

性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因结算或

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而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调增或调减外币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

额。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

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其记账本位币金额。非货币性项

目，是指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包括存货、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

项目，由于已在交易发生日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资产负债

表日不应改变其原记账本位币金额，不产生汇兑差额。以公

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如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

、基金等），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后

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

值变动（含汇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在税务处理上



，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

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和《实施条例》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企业的汇兑收益，应计入收入总额中的其他收入

，作为应税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第二，根据《实施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在货币交易中产生的汇兑损失，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这些交易活动包括：企业买

入或者卖出以外币计价的商品或者劳务，通常情况下指以外

币买卖商品，或者以外币结算劳务合同，如以人民币为记账

本位币的居民企业向国外出口商品，以美元结算货款；借入

或者借出外币资金，如企业借入记账本位币以外的货币表示

的资金、发行以外币计价或结算的债券；其他以外币计价或

者结算的交易，如接受外币现金捐赠等。在这些交易活动中

，由于交易发生与确认实现时的汇率变化，将会产生汇率差

，可能产生的汇兑损失允许在税前扣除。 第三，根据《实施

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纳税年度终了时将人民币以外的货

币性资产、负债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

币时产生的汇兑损失，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企

业所拥有的货币性资产、负债，可能是以记账本位币以外的

货币计量的，在纳税年度终了时，需要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为标准，折算为人民币计算纳税，此时期末即期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若不同于企业取得货币性资产、负债的

汇率时，就可能产生汇兑损失。这属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

发生的正常的、必要的支出，准予在税前扣除。但税法只规

定货币性资产、负债的汇兑损失允许在税前扣除，外币非货

币性项目的汇兑损失没有规定允许在税前扣除，应作纳税调

整。 百考试题伴你同行 第四，根据《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



规定，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以及与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配

相关部分的汇兑损失，不允许在税前扣除。企业发生的汇兑

损失，如果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的话，那么这部分汇兑损

失可以通过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等方式予以税前扣除，假如

直接作为汇兑损失在税前扣除，就违背了税前扣除不得重复

扣除的原则；如果发生的汇兑损失，是由向所有者进行利润

分配相关部分所产生的，这部分损失应所有者负担，属于税

后利润分配问题，故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